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济中法„2021‟26号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关于印发《知识产权审判“智能 3D 证据” 

管理规范（试行）》的通知 
 

各区县法院、中院机关各部门及直属事业单位：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智能 3D证据”管理规

范（试行）》已经中院 2021年第 21次审判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

现予以印发。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年 10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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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知识产权审判“智能 3D 证据”管理规范（试行） 
 

 

为贯彻最高人民法院、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加快建设智慧法院

部署要求，进一步规范知识产权审判“智能 3D 证据”管理流程，

全面提升知识产权审判全流程网上办案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等有关规定，结合济南

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以下简称法庭）审判工作实际，制

定本管理规范。 

第一条 “智能 3D（3-Dimension，三维）证据”管理是采用

国内自主研发的 3D 高清扫描设备和智能图像计算、边缘运算及

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能）图纹压缩技术等，对实物证

据进行 3D 高清建模、立体智能展示及全方位的应用管理。 

第二条 “智能 3D 证据”管理分为数据采集、3D 建模、智能

应用、存储管理等四项管理流程。其中，智能应用管理流程具体包

括庭前调解、案件开庭、案件讨论、上诉移送等环节。 

第三条 法庭所受理的一、二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特别是商

标、包装装潢、外观设计、实用新型及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等案件中

涉及的实物证据，原则上均可适用“智能 3D 证据”管理，因 3D

技术等原因不适于建模的实物证据除外。 

第四条 本院审判保障中心负责“智能 3D 证据”存储服务器

的维护工作，本院委托的专门技术公司负责“智能 3D 证据”数据

采集、建模、上传等具体工作，合议庭对案件“智能 3D 证据”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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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合法性及规范性负责。 

第五条 案件承办人应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对能否进行“智能 3D

证据”建模进行审查，同时考虑建模的实用性和经济性。对适于“智

能 3D 证据”建模的，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组织当事人及技术公司

人员进行“智能 3D 证据”数据的采集。数据采集过程由案件承办

人制作笔录，并组织当事人签字确认。 

当事人自行提供证据的，经案件承办人组织各方当事人确认无

异议后，进行“智能 3D 证据”数据采集；当事人申请证据保全的，

案件承办人经依法审查认定可以采取保全措施的，组织进行“智能

3D 证据”数据外场采集。  

第六条 技术公司应当于数据采集完成后及时进行“智能 3D

证据”建模，一般不得超过 5 个工作日。因证据自身特性导致建模

耗时较长的，技术公司应当向合议庭书面申请适当延长建模期限。 

第七条 建模完成后，案件承办人负责联系当事人确认“智能

3D 证据”模型与实物证据的一致性，确认可通过线下或线上方式

进行。 

通过线下方式确认的，由案件承办人制作笔录，组织当事人现

场签字确认；通过线上方式确认的，当事人通过法庭推送的电子确

认书，以电子签名方式确认。 

经当事人确认一致后，由技术公司将“智能 3D 证据”模型上

传至本院服务器。 

第八条 庭前调解阶段，案件承办人应及时向当事人推送存储

“智能 3D 证据”模型信息的服务器链接地址，当事人可利用手机

或电脑终端实时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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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线上开庭过程中，案件承办人通过“互联网庭审系统”

向当事人实时推送存储在本院服务器上的“智能 3D 证据”模型信

息，当事人可通过线上开庭的设备终端当庭实时查看。 

第十条 线下开庭过程中，案件承办人通过“科技法庭系统”

向当事人当庭推送存储在本院服务器上的“智能 3D 证据”模型信

息，当事人可通过法庭为其提供的设备终端当庭实时查看。 

第十一条 本院服务器保存的“智能 3D 证据”模型数据信息，

内嵌对接本院“全流程网上办案系统”。案件合议过程中，合议庭

可通过查阅电子卷宗的方式调取案件“智能 3D 证据”模型信息，

便于合议庭及专业法官会议合议研究案件。 

第十二条 本院服务器保存的“智能 3D 证据”模型数据信息，

内嵌对接“数字审委会系统”。案件承办人向审判委员会汇报案情

时，审判委员会委员可通过“数字审委会系统”查看“智能 3D 证

据”模型信息，便于集体研究讨论。 

第十三条 本院服务器保存的“智能 3D 证据”模型数据信息，

内嵌对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全流程网上办案系统” 及最高人

民法院“上诉案件业务协同平台”，法庭通过上述系统将上诉案件

的“智能 3D 证据”模型信息及时推送至二审法院。 

第十四条 对于适用“智能 3D 证据”的案件，经当事人签字

确认一致的，原则上仅留存“智能 3D 证据”模型，不再留存实物

证据。对完成建模的实物证据，在相应案件裁判生效后，由合议庭

视情况采取封存退还当事人或者销毁等方式进行处理，具体应用的

处理方式应形成笔录予以记录。 

第十五条 适用“智能 3D 证据”的，当事人应当签署《“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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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证据”管理承诺书》。对于“智能 3D 证据”模型，当事人仅可

用于举证、质证等诉讼活动，未经本院许可不得挪作他用；其中涉

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或者其他需要保密的信息，应当

承担保密义务。违反该承诺书规定的，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技术公司应当依照本院委托内容制作“智能 3D 证据”模型，

在全部制作过程中均应严格遵守保密义务，违反保密义务的，依法

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第十六条 依据本管理规范制作“智能 3D 证据”模型过程中

所形成的照片、音像资料、“智能 3D 证据”模型等，其知识产权

等权益归属于本院，未经本院许可，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均不得

擅自使用。 

第十七条 本管理规范试行期间由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

员会负责解释，自 2021 年 10 月 1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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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2021年 10月 11日印发 




